
中国发布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中国科学技术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2 日在北京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并启

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该计划全文如下：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作为清洁、可持续利用的能源，为解决人类未来能源供应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途径和手段。为提升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和应用技术水平，共同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节约能源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

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方面的国际科技合作，特制定“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以

下简称“计划”)。本计划所称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

海洋能以及氢能、天然气水合物等。 

  一、背景 

  当今社会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全球总能耗的 74%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

能源。化石能源的应用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资源却在日益耗尽。同时化石能源的无节制使用，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世界各国纷纷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作为未来能源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目前，全球有三十多个发达国家和十几个发展中国家制定了本国的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各国都清楚地认识到，能源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强国际科

技合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已经成为各国增加能源供给，促进节能降耗，保障能源

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京都议定

书》的正式生效和清洁发展机制的提出，为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促进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

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人们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深入理解和广泛接受，发展可再生能源

与新能源将会得到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与认同。中国政府为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

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公布实施了《可再生能源法》、《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编制完成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为中国发展可再生

能源与新能源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为国际科技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宗旨 

  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依靠科技创新，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决心，以及携手解决世界未来能源问题的努



力；通过选择国际领先和国内急需的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学技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拓宽引进

先进技术的渠道，促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建

立国际交流平台，支持我国先进、实用的能源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推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学

技术的整体发展，促进各国先进技术的融合；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可再生能源与新

能源的技术人才，提高中国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基础研究水平，解决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发展

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规模化利用程度，

有效降低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使用成本；建立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对

话、协商和沟通机制。 

  三、原则 

  合作互利共赢。结合世界各国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优势和特点，按照国际惯例，在科技领

域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保护知识产权。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国际科技合作中，要加强有利于科技进步和科技创

新，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推广的先进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先进技术共享。在保护各自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加强各国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基础研究、

技术研发、示范和应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鼓励我国先进新能源技术进入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先

进技术和科技资源共享。 

  集成优势资源。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和其他新的资源组织方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

种资源，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为国际新能源技术推广应用作出

贡献。 

  开展技术创新。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开发高效与环境友好的能源利用新技术，

提高能源利用的总体水平，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与发展。 

  四、目标 

  发展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促进各国技术优势互补，建立技术合作平台。在吸引国外先

进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同时推动中国的先进技术走出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合作；制定可再

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交流与合作技术指南，参与国际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标准规范的制定；

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与国外联合建立先进技术应用示范

项目；以企业为主体，强化产学研合作，加快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与发展

一批大的示范项目，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创新；因地制宜、多元化发展，建立可再生能

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推进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合作培养从事可再生能源

与新能源研究与开发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 



  五、优先领域 

  重点支持以下领域的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 

  (1)太阳能发电与太阳能建筑一体化 

  太阳能光热发电和光伏发电系统，薄膜太阳能电池和其它新型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综合建筑，

低成本、低污染太阳能高纯硅材料生产技术，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工业应用等。 

  (2)生物质燃料与生物质发电 

  非粮能源作物、纤维素原料乙醇、能源林业植物、生物柴油、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质气化、

沼气及发电等。 

  (3)风力发电 

  风能资源评估，大型高效风电机组，海上风电机组及风电场建设等。 

  (4)氢能及燃料电池 

  制氢(太阳能、核能等)、储氢和输氢技术，新型燃料电池与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等。 

  (5)天然气水合物开发 

  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开发、储运、利用技术等。 

  六、重点任务 

  (1)开展基础研究 

  鼓励和支持中国研发机构与大学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国际合作研究与交流，开展

新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的综合实力，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具有

重大影响的科技理论成果。 

  (2)建立产业化示范 

  重点跟踪、引进和研究国际适宜低成本、规模化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先进技术，

开展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的系统评价及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系统等研发工作。可

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是以现代制造技术为基础的新型产业，因此要重点合作开发其装备设计

与制造技术，合作建立国际化的检测中心。 



  (3)面向规模应用 

  积极参与制定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国际化和地区性技术标准与规范，为新产品进入市场提

前做好准备。交流和借鉴国外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规划、政策及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中

国的法规与管理制度。 

  (4)实施“走出去”战略 

  鼓励中国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走出去，积极参与国内外大型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合作项目，

并在国内外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或基地，与有关国家建立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同时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 

  (5)促进国际交流和对话 

  建立与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对话机制，交流在能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的观点

和经验，共同探讨解决发展瓶颈的方法与策略。以论坛、讨论会、政策对话等形式加强中国与世

界各国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对话、协商和沟通。 

  (6)培养高层次人才 

  利用合作研究项目、合作研究中心和示范工程等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平台，共同培养从事可再

生能源与新能源研发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 

  七、组织与管理 

  (1)成立计划组织机构 

  由国家科技部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联合协调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重要科研机构，组织

实施“计划”。成立“计划”国际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启动国际合作机制。 

  由科技部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联合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聘请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高层次专家，

成立“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对“计划”的优先领域、重点任务和合作方式提出咨询

建议，供指导委员会决策。 

  (2)设立专项资金 

  将安排专项资金启动“计划”，吸引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资金共同推动“计划”实施。同时重

视吸引国际大型能源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私营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国际科技合作。 

 


